
证券代码：301283         证券简称：聚胶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6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拟设立的公司名称为 Focus Hotmelt Mexico Ltd.（暂定

名，具体以墨西哥当地有关主管部门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该公司的设立尚需

墨西哥当地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2、本次交易构成与关联方共同出资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3、本次拟设立公司处于筹划设立阶段，各投资方尚未完成投资协议的签署，

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拟设立公司主要开展一次性卫材热熔胶业务，作为公司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而进行的战略投入，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国际局势、地缘政治、宏观经

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未来投资收益存在

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聚胶股份”）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

董事沃金业先生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出资的关联交易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共同出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了充分发挥公司的整体运营优势，

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持续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推动公司发展，提升公司

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以及结合墨西哥当地关于在墨西哥设立公司至少需 2名股

东共同出资设立的规定要求，公司拟与关联方冯淑娴女士共同出资成立 Focus 

Hotmelt Mexico Ltd.（以下简称“墨西哥公司”）。墨西哥公司主要从事一次

性卫材热熔胶业务。注册资本预计 150 万美元，其中：公司拟出资 149.9850 万

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99.99%；关联方冯淑娴女士拟出资 0.0150万美元，占注册

资本的 0.01%。 

（二）关联关系 

冯淑娴女士系公司股东，本人未在公司任职，其配偶沃金业先生担任公司董

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冯淑娴女士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因此，本次公司与

冯淑娴女士共同出资设立墨西哥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沃金业先生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且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冯淑娴女士：女，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1960年出生，本科学

历，未在公司任职，其配偶沃金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冯

淑娴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09,2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冯淑娴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除上述关联共同出资

外，公司与关联方冯淑娴女士暂未发生关联交易。 

三、拟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Focus Hotmelt Mexico Ltd.（暂定名，具体以墨西哥当地有

关主管部门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2、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3、授权代表：暂待定（墨西哥当地规定授权代表人需具有当地税号） 

4、注册资本： 预计 150万美元 

5、注册地址：暂待定（具体以墨西哥当地有关主管部门最终核准的注册地

址为准） 

6、经营范围：粘合剂产品的生产、销售、贸易、市场推广，以及粘合剂产

品的研发和制造技术开发 

（二）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拟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出资比例（%） 
出资

方式 



1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49.9850 99.99 现金 

2 冯淑娴 0.0150 0.01 现金 

合  计 150.00 100.00  

注：墨西哥公司的设立尚需墨西哥当地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公司名称、公

司类型、授权代表、注册资本、注册地址、经营范围、股权结构等信息以墨西哥

当地有关主管部门最终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交易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公司，按照出资

方式及金额确定股权比例，本次交易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遵循公平、公正、公允、

平等自愿和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

或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中公司以及关联方冯淑娴女士的资金来源均为其自有资金及自筹

资金，本次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不涉及其他关联交易安排。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以及业务

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符合公司海外业务发展布局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 

公司与关联方冯淑娴女士协商确定出资额，并根据各自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

责任，公司在保证主业发展的前提下，利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出资，不影响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拟设立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但对公司长远战

略布局及经营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次拟设立公司处于筹划设立阶段，各投资方尚未完成投资协议的签署，

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在未来实际经营中，本次拟设立公司可能面临国际局势、地缘政治、宏

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未来投资收益

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关联共同出资外，公司与关联方冯淑娴未发生关

联交易。 

八、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为了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本次公司与

关联方冯淑娴女士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墨西哥当地设立公司的相关

规定，双方充分协商的前提自愿达成，按照出资方式及金额确定股权比例，并根

据各自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不会影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权，且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

的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冯淑娴女士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进

行审议。 

2、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冯淑娴女士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墨西哥当地

设立公司的相关规定，双方充分协商的前提自愿达成，按照出资方式及金额确定

股权比例，并根据各自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不会影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

控制权，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符合公司海外业务发展布局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战

略。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决策审议程序，关联董事沃金业先生亦已回

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影响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事项。 

3、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冯淑娴女士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

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双方均以货

币出资，按照出资方式及金额确定股权比例，并根据各自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

任，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冯淑娴女士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4、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聚胶股份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

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和决策程序；聚胶股份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经营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综上，保荐机

构对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

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月 25日 


